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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东莞市长安镇靖海东路99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由公司董事长张品光先生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8日（星期一）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2人， 代表股份118,765,39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011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73,256,04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45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3人， 代表股份45,509,35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66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4人， 代表股份52,129,46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5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6,620,1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4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3人， 代表股份45,509,35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665％。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374,118,981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

数量为3,113,500股，该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71,005,

481股。 ）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国浩律

师（广州）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501,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6％；反对148,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0％；弃权115,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1,865,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933％；反对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9％；弃权115,

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603,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38％；反对4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弃权116,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1,967,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897％；反对4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5％；弃权116,

1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28％。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44,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71％；反对501,

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2％；弃权119,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1,508,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8087％；反对501,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19％；弃权119,

5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93％。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45,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80％；反对500,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3％；弃权119,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1,509,5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8108％；反对50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98％；弃权119,

5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93％。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45,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78％；反对500,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3％；弃权119,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1,509,2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8103％；反对50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98％；弃权119,

8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99％。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4、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45,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79％；反对500,

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2％；弃权119,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1,509,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8105％；反对500,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96％；弃权119,

8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99％。

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45,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79％；反对500,

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2％；弃权119,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1,509,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8105％；反对500,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96％；弃权119,

8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99％。

6、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01,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13％；反对542,

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65％；弃权121,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1,465,9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7272％；反对542,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00％；弃权121,

3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8％。

7、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43,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62％；反对500,

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2％；弃权121,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1,507,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8066％；反对500,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96％；弃权121,

8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37％。

8、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45,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78％；反对500,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3％；弃权119,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1,509,2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8103％；反对50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98％；弃权119,

8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99％。

9、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45,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78％；反对500,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3％；弃权119,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1,509,2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8103％；反对50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98％；弃权119,

8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99％。

10、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40,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35％；反对500,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3％；弃权12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1,504,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8006％；反对50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98％；弃权124,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96％。

11、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04,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34％；反对541,

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7％；弃权119,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1,468,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7318％；反对541,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83％；弃权119,

8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99％。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309,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18％；反对646,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4％；弃权116,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745,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3225％；反对646,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16％；弃权116,

4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59％。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308,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08％；反对646,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4％；弃权117,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745,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3206％；反对646,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16％；弃权117,

3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79％。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308,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08％；反对646,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4％；弃权117,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745,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3206％；反对646,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16％；弃权117,

3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79％。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4,698,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8％；反对34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8％；弃权116,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048,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876％；反对34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65％；弃权116,

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9％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4,698,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8％；反对34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8％；弃权116,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048,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876％；反对34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65％；弃权116,

4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59％。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4,698,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8％；反对34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8％；弃权116,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048,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876％；反对34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65％；弃权116,

4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59％。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程秉律师、李莎莎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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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

由广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的“向新提质 价值领航一一2025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

管理月活动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参与本

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周五）15:3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

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股权激励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

跃参与。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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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辞职情况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王俊先

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王俊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王

俊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相关职务。王俊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原定任期至2027年12月

22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俊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

年9月15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王俊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第四届董

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俊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职工代表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王俊先生当选公司

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备查文件

1、书面辞职报告；

2、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附件：

王俊先生，1977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8年11月至2000年4�月， 任

上饶市（县级）外经委科员 ；2000年4月至2004年5月，借用信州区政府办工作；2004年5月至2007年4

月， 任信州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2007年4月至2009年5月， 任信州区区委政府接待事务办公室主任；

2009年5月至2011年5月，任信州区北门街道办事处主任；2011年5月至2015年4月，任信州区北门街道党

工委书记；2015年4月至2018年7月，任经开区朝阳产业园管委会党工委书记兼区政府党组成员；2018年7

月至2022年2月，任上饶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2019年11月至2022年2月，兼任上

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21年7月至2022年2月，任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2022年2月至今，任江西宇瞳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2024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俊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公司股份现未解

锁股份52,500股。除上述持股情况外，王俊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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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开披露

前6个月内（即2025年2月28日至2025年8月2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

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

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查询结果显示，在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核查，在自查期间，共有3名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存在股票交易行为。 但该交易

行为发生在知悉激励计划内幕信息之前，是基于已披露减持预披露公告、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

断进行的操作。 自知悉激励计划后，上述人员未再交易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

形。

2、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核查，在自查期间，共有50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公司核查，上述激励对象在自

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系基于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其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属于个人投资行为，除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并未获知上市公司筹划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亦未有

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了信息披露

及内幕信息管理。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已按照相关规定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限定了接触

到内幕信息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 公司在本次激

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未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利用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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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15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广场B3区35-4号公建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剑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6名，代表股份102,923,6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8.878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100,01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8.062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23人，代表股份2,908,6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61%。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为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102,053,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1548%；

反对811,5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7885%；

弃权5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2,05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0.2447%；

反对811,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7.7578%；

弃权5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9975%。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102,07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08%；

反对796,8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7742%；

弃权5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2,07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0.8091%；

反对796,8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7.2550%；

弃权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9359%。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唐昆律师、于晓荷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确认本

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二）本次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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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左晶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份34,452,637股，占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8.79%。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左昱昱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34,

452,636股，占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8.79%。 上述股份均为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5月2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左晶先生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

748,19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50%。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左昱昱先生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2,748,

19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50%。

公司于近日收到左晶先生及左昱昱先生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现将相关减持计划实施结果具体公告如下：截至2025年9

月15日，左晶先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为2,745,11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4974%；左昱昱先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为2,740,

84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4950%。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左晶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34,452,637股

持股比例 18.7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4,382,637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70,000股

股东名称 左昱昱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持股数量 34,452,636股

持股比例 18.7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4,382,636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7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

（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左晶 34,452,637 18.79%

公司实际控制人暨副董事长，与左昱

昱二人系兄弟关系。

左昱昱 34,452,636 18.79%

公司实际控制人暨董事长，与左晶二

人系兄弟关系。

合计 68,905,273 37.58%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左晶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5月27日

减持数量 2,745,115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25日～2025年9月15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913,115股

大宗交易减持，1,832,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119.99～158.99元/股

减持总金额 375,846,160.7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3,075股

减持比例 1.4974%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50%

当前持股数量 31,707,522股

当前持股比例 17.30%

股东名称 左昱昱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5月27日

减持数量 2,740,842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25日～2025年9月5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908,842股

大宗交易减持，1,832,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121.08～159.10元/股

减持总金额 372,583,379.6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7,348股

减持比例 1.495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50%

当前持股数量 31,711,794股

当前持股比例 17.3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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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下午15：0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一路深投控创智天地大厦B座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为A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卫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类

别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总体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及

股东授

权代表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

例

股东人数

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

例

股东及

股东授

权代表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

例

A股 30

2,786,316,

287

55.3034% 3,961

916,564,

093

18.1922% 3,991

3,702,880,

380

73.4956%

H股 1 92,396,311 1.8339% - - - 1 92,396,311 1.8339%

合计 31

2,878,712,

598

57.1373% 3,961

916,564,

093

18.1922% 3,992

3,795,276,

691

75.3295%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发行的总股份数量为5,039,421,659股，A股股份数量为4,799,421,659

股，H股股份数量为240,000,000股，其中公司A股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1,185,000股，该等股份不

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份数量为5,038,236,659股。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

议进行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

案

序

号

提案名称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

1

《公司 “共同

成长” 持股计

划（A股）（草

案 ） 及 其 摘

要》

A股

1,009,103,

302

96.9397% 30,381,616 2.9186% 1,475,343 0.1417%

其中： 中小投

资者

968,964,636 96.8169% 30,381,616 3.0357% 1,475,343 0.1474%

H股 86,678,252 93.8114% 5,696,459 6.1652% 21,600 0.0234%

全体股东

1,095,781,

554

96.6846% 36,078,075 3.1833% 1,496,943 0.1321%

2

《公司 “共同

成长” 持股计

划（A股）管理

办法》

A股

1,008,191,

502

96.8521% 30,411,616 2.9215% 2,357,143 0.2264%

其中： 中小投

资者

968,052,836 96.7258% 30,411,616 3.0387% 2,357,143 0.2355%

H股 86,678,252 93.8114% 5,696,459 6.1652% 21,600 0.0234%

全体股东

1,094,869,

754

96.6042% 36,108,075 3.1859% 2,378,743 0.2099%

3

《关于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 “共同成

长” 持股计划

（A股）相关事

宜的议案》

A股

1,008,230,

602

96.8558% 30,384,216 2.9189% 2,345,443 0.2253%

其中： 中小投

资者

968,091,936 96.7297% 30,384,216 3.0359% 2,345,443 0.2344%

H股 86,678,252 93.8114% 5,696,459 6.1652% 21,600 0.0234%

全体股东

1,094,908,

854

96.6076% 36,080,675 3.1835% 2,367,043 0.2089%

4

《关于变更注

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A股

3,685,169,

786

99.5217% 13,533,871 0.3655% 4,176,723 0.1128%

其中： 中小投

资者

983,111,001 98.2304% 13,533,871 1.3523% 4,176,723 0.4173%

H股 91,702,711 99.2504% 21,000 0.0227% 671,600 0.7269%

全体股东

3,776,872,

497

99.5151% 13,554,871 0.3572% 4,848,323 0.1277%

注：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

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上述提案1-3控股股东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回避表决。

上述提案4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吴小亮律师、范永超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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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76,242,0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40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永清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公司副董事长金永传先生及董事范雯烨先生、刘耀武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杨国峰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3,920,625 94.5479 42,280,270 5.4467 41,200 0.005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0,095,775 94.0551 46,137,720 5.9437 8,600 0.0012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0,095,775 94.0551 46,137,720 5.9437 8,600 0.0012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0,071,775 94.0520 46,139,720 5.9439 30,600 0.0041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0,072,775 94.0522 46,138,720 5.9438 30,600 0.0040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0,072,775 94.0522 46,138,720 5.9438 30,600 0.004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8,306,249 16.4065 42,280,270 83.5120 41,200 0.08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浩、刘曼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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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3:3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

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00至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02号中广核大厦北楼19层881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盛国福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7人， 代表股份279,969,13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13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271,071,69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671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5人，代表股份8,897,4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6人， 代表股份8,898,63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1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 代表股份1,2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5人， 代表股份8,897,43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11％。

3.公司董事盛国福、牟文君、何飞、于海峰、慕长坤，独立董事黄晓延、康晓岳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公司聘请的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冯霞、章玉婷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所有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关于审批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968,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25％；反对818,73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4％；弃权1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97,7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529％； 反对818,7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07％；弃权1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64％。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冯霞、章玉婷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中国境

内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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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结果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新疆昆仑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5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新疆昆仑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昆仑投资” ）持有公司12,853,22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8.29%），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三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4,65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

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2025年9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分别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触及

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截至2025年9月12日，前述股东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在预先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内，昆仑投资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1,550,0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183,201股，合计减持3,733,201股，占公司总股本2.41%。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昆仑投资出具的《新疆昆仑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减持期限届满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二、股东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来源：通过司法拍卖竞得。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昆仑投资

集中竞价

2025 年 6 月 13 日 至

2025年9月12日

38.98 1,550,000 1.00

大宗交易

2025 年 6 月 13 日 至

2025年9月12日

38.22 2,183,201 1.41

合计 一 3,733,201 2.41

3.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昆仑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12,853,221 8.29 9,120,020 5.8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853,221 8.29 9,120,020 5.8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公告披露的股权比例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股权比例计算均按四舍五入原则列示，如存在误差均为四舍五入导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昆仑投资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减持股

份的情形。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承诺一致，实际减持数量未超过减持

计划拟减持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

3.昆仑投资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昆仑投资出具的《新疆昆仑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减持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